新疆财经大学教材选用管理办法

教字〔2009〕16号
教材的选用是学校教学管理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,选用高质量的教材，并按时发放给学生，是提高教学质量、保证教学秩序的基础。为进一步加强教材选用管理工作，保证和提高教学质量，根据我校的实际情况，特制定本办法。

一、教材选用原则

（一）教材选用的基本原则是：优先选用近三年出版的获奖教材、推荐教材、优秀教材、特色教材。选用教材的内容应符合党和国家的方针、政策，有较高的思想水平；选用的教材应具有与本学科发展相适应的科学水平，有较强的理论性、系统性和先进性；选用教材的内容应符合本门课程在培养方案中的地位和作用，符合培养方案和教学大纲的要求；选用教材要具有较高的文字水平和印刷质量，文字、符号和印刷符合规范化要求。

（二）选用国内教材的基本范围是：1.教育部获奖教材；2.面向21世纪课程教材、国家规划教材、教育部推荐教材、省重点教材；3.各部委重点教材以及统编、规划、推荐教材； 4. 由国家和省重点学科所在单位编写的该学科特色教材；5.由国内著名专家学者撰写或主编的教材。
（三）选用的教材应该是经过实践检验且公开正式出版的教材。

（四）对于新开课程或换用教材，首先应由任课教师提出选用教材的申请报告，说明原委，经教研室组织专家审议，提出意见，院、部主任签字，报教务处核实，经审定合格后的教材才能正式用于教学。

（五）原则上每门课程要选用同一种教材。

（六）学校所开课程,一律不得使用自编教材。

二、教材选用的程序

教材选用一般应执行“申请→审核→核准→订购”程序。具体工作程序是： 

（一）申请。任课教师根据所承担课程，提出教材选用申请报告，报教研室。

（二）审核。教研室主任组织教师或相关学科专家集体审核任课教师的申请报告，提出教材使用意见报院、部。

（三）核准。各院、部要按学校教材选用办法，分析论证教研室上报的意见，提出本单位的教材使用计划，经院、部主管教学领导签字后在教务管理系统中直接填报教材计划。

（四）订购。教材供应商由学校招标确定，教务处将各教学单位的教材计划汇总后，报送给中标的教材供应商，由教材供应商统一供应，杜绝盗版教材，确保高质量教材进入课堂。
三、教材选用的管理

（一）各院、部应慎重选择使用教材，教材使用计划一经批准，原则上不得更改。如需更换教材，必须按照教材选用程序审批。

（二） 教学单位或任课教师不得使用未经审批的教材，不得向学生推销未经审批的教材。

（三） 教材管理部门应及时提供教材出版信息、书评、书介等资料，供教师了解信息与选用教材参考，有关部门应配合院、部组织广大教师开展教材研究，研究教材选用的原则和规律，掌握不同教材、不同版本的优势和不足，做到“知书、识书、用书”。
